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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浦张府规〔2023〕1号

关于印发《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
补贴办法》的通知

镇机关各办公室、镇属各企事业单位、各居委会：

《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办法》已经 2023年 12

月 18日张江镇第 23次镇长办公会议通过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1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张江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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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办法

为持续推进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，促进加装电

梯这项政府事实项目和民心工程有力实施，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十部门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既有

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（沪建房管联〔2019〕

749号）以及浦东新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通知》（浦综联办

〔2020〕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镇实际，现重新制定《张江

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办法》。

一、补贴原则

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，是在市区两级政府给予

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资金的基础上，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本

镇加装电梯项目，增加给予的镇级补贴。

如市区两级政府给予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补贴政策到期

或不再实施，镇级补贴政策也将同步停止实施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对单幢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，镇级补贴标准为 8万元/

台，可用于加梯工程款项、电梯日常管理使用、电梯质保、电梯

维保、楼道整治美化费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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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补贴申请

镇级补贴的申请程序，原则上与市区两级补贴的申请程序保

持一致，待市区两级补贴申请审核通过下达后，方可提出镇级补

贴申请，镇级补贴将于申请通过后拨入相应加梯居委资金监管账

户。

申请人应填写《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金补贴申请

表》，提交至镇加梯专班，同时一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》；

2.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》；

3.工程决算审计和审价报告；

4.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。

四、补贴期限

本办法自 2024年 1月 3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4年 6月

30日止。2023年 7月 1日起至 2024年 1月 29日期间，符合申

请条件的张江镇加装电梯项目，参照本办法给予镇级补贴。

凡在本办法有效期内加梯建设主体与代建单位完成签约的，

待加梯项目建成后，可按本办法申请补贴。

附件：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金补贴申请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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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张江镇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金补贴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
项

目

情

况

项目名称

工程决算审价
金额（大写）

本次申请金额
（大写）

受

款

单

位

情

况

单位名称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审

核

意

见

居委会审核

意见：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

主管部门审核

意见：（盖章）

分管领导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日期：


